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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中转让问题研究① 

邢海宝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2009年 2 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保险法进行了修订，

其中新增的关于保险合同随保险标的转让的规定引人瞩目。然而，何为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的转让是

否需要被保险人和受让人达成协议，保险合同转让后保险人如何管理风险，保险合同转让能否替代保险金

请求权转让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保险标的；保险合同；保险金请求权；转让 

   ［中图分类号］D922.2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306（2009）04-0003-07 

    按新《保险法》第 48条：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

求赔偿保险金。据此，如果被保险人通过出售等方式转让了保险标的，并因此丧失全部保险利益，则在保

险事故发生后，即使他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他也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他已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标的的损失并不是他的损失。另一方面，受让人也不能索赔，如果他没有受让

保单的话，因为尽管保险标的的损失由他承担，但他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无法向保险人索赔。有鉴于此，

有必要让保险标的受让人同时受让保险合同。然而，旧《保险法》第 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

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该条没有明确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是否随之转移。

这就引发了许多争议。通常的观点以“对人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保险合同以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信任为

前提，因而除另有规定外，保险合同不随保险标的转移。“对人主义”给保险标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带来不便，

或者导致重复保险，也会给保险人带来危害。为此，新《保险法》改采“对物主义”，其第 49条规定：保险

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②新《保险法》有利于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

不过，新《保险法》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明确，例如，何为保险标的转让，保险合同的转让是否需要被保险

人和受让人达成协议，保险合同转让后保险人如何管理风险，保险合同转让能否替代保险金请求权转让。

这都有待细致分析研究。 

    一、保险标的转让应当是指保险标的风险转移 

    关于“转让”，我国法律并没有作出界定。一般认为，转让是指财产由于买卖、赠与、继承等情况的发生

而转移。保险标的转让应当是指保险标的中的保险利益③全部转归受让人。那么什么情况下保险利益全部

转移给了受让人呢？就此，有两种观点。一是“所有权转移说”。只有保险标的所有权转移后，保险标的才

不是转让人的财产，转让人不承担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因此转让人对于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可言。二

是“风险转移说”。转让不是指所有权的转移，而是占有或危险负担的转移。只要危险负担已经转移，即使

所有权还未发生变化，也构成保险利益的转让。有学者认为，在买卖关系，保险标的交付，风险转移后，

出卖人丧失保险利益。④有的立法明确采纳风险转移说。澳大利亚 1984年《保险合同法》第 50条规定：

风险转移之后权利转让之前，保险合同利益转让给买方。 

    风险转移说得到学者的赞同。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18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或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

转时,保险契约除另有订定外,仍为继承人或受让人之利益而存在”。有学者指出，其中“保险标的物所有权移

转”应当理解为“保险标的所有权人的保险利益移转”——即风险负担移转，而非物权法上所有权移转。⑤因

为在所有权人保险利益保险契约中，其保险利益之享有者，非尽为民法上之所有权人，而是风险负担之人，

即为对该标的物具有如所有权人般之利益者。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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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转移说符合保险利益的原理。在买卖关系中，风险转由受让人负担后，标的物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

的原因毁损灭失的，受让人仍须向转让人支付价款；如果价款已经支付，受让人不得向转让人索回。可见

在风险转移后，标的物的损失是由受让人承担的，因此他和标的之间存在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就是保

险利益。相反，转让人在转移风险后，其价款已有受让人的信用作为保障，其所有权就成了一个“空虚的所

有权”，并非保险利益。如果受让人尚未支付，转让人只能另行投保信用保险。在受让人无支付能力时，转

让人可以请求信用保险的保险人赔偿。⑦ 

    “风险转移说”还有利于避免转让人重复得利、避免重复保险等。如果认为保险标的风险转移后，转让人

还拥有保险利益，会导致不合理的局面。在英国 Rayner v. Preston案⑧中，P对某一财产投了保险，在 P订

约将财产卖给 R 后，财产被火灾毁损。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财产风险由买方承担。但 P收到了全部约定的

价款，还从保险人获得了保险赔偿。R 提起诉讼，主张财产转移导致保险金请求权转移。他争辩说，买卖

合同成立后，P作为受托人拥有土地和保险合同。上诉法庭的大多数法官拒绝了 R 的请求，判决保险合同

只是主合同的附属，而且土地买卖双方之间不是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关系。在没有明示转让保险合同或保险

金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说 P是为了 R 保有保险金。结果，P获得了两次得利。对于这种结果，人们寻求以

下途径予以缓解：（1）保险人可以要求卖方返还保险金。Castellain v. Preston案⑨确立了 P返还保险金的

责任。 

    Cotton L.J.说道：如果价款已经全部支付，保险人可以从被告要回保险赔款。但这并未使 R 得到任何补

偿。（2）买方自行投保。如果买方承担财产风险，则买卖双方都应投保，卖方投保金额不少于他未受清偿

的部分，买方则不少于他仍有责任支付的价款。当然，这肯定是浪费。 （3）法律规定卖方为买方保有保

险金。1925年《财产法》第 47条第 1 款规定：财产买卖或交易合同成立后，根据卖方的保险合同保险赔

偿金可以支付的，买卖或交易合同完成后，保险金应当由卖方代表买方保有或收取，并在买卖或交易完成

后交给买方，或者在此后尽快由买方收取保险金。这一条款要求赋予买方对于保险金的权利，但是其使用

具有不确定性。 （4）买卖合同约定风险仍由卖方负担。英国法律委员会曾考虑修改法律使得买卖完成前

的风险仍由卖方负担。后来，由于适用于大多数转让交易的标准合同条款做了修改，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

修改法律了。这些合同条款是标准买卖条款的重要部分。它们要求卖 

    ① 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8BFX039。 

    ②这不会发生在人寿保险或个人意外保险，因为这种保险标的不可转让。Tan Lee Meng, Insurance Law in 

Singapore, 2nd edition,     Butterworths Asia, 1997, p.407. 但是，寿命保单不是补偿性的，它是一种投资，应

当可以交易。在美国案例 Grigsby v. Russell 222 US 149 (1911)中，Mr. Justice Holmes评论道：人寿保险成

为今天最被认可的投资以及自我储蓄。只要合理安全，有必要赋予人寿保险财产的通常特性。 

    ③它可以涵盖所有权、典权、质押权、抵押权以及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等。梁宇贤：《保险法新

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86页；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 129页。 

    ④梁宇贤：《保险法新论》，第 86页。 

    ⑤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第 129页。 

    ⑥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第 88页。 

    ⑦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第 88页。 

    ⑧(1881) 18 Ch.D.1. 

    ⑨（1883）11 Q.B.D.380. 

    ⑩John Birds, 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5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1, p.164~172.  

John Birds, 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5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1, p.16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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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与合同成立之日同样的物理状态（合理磨损除外）转移所有权。“这意味着直到合同完成，卖方仍负担

风险”。上述种种尝试均不尽人意，因此有学者主张，最好还是采纳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第 50条那样的做

法。① 

    我国司法实践实际上倾向于风险转移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

意见稿）》曾经规定：（原）《保险法》第 34条中的“转让”是指保险标的的所有权的转移。但是被保险人

转让保险标的但未实际交付的，保险合同继续有效。这一规定所采立场不甚明了，因为它并未从正面明确

实际交付就是转让，也未明确保险标的的交付对保险合同效力的影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

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 40条规定：（1）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但未向

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旧车主都不是被保险人。（2）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

并已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3）保险车辆已经交付，但尚未完成过户手续，

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4）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但已经完成过户手续，

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5）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且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

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该规定将保险合同的效力完全系于保险人的批改，

而没有涉及保险人批改的前提或基础，更没区分交付或过户的不同后果，谈不上澄清车辆的“转让”是指所

有权的转移还是风险的转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2年 3月《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

题的规定》指出：未经保险人同意转让保险标的，保险标的未交付的，保险人无权解除保险合同，依法承

担保险责任；保险标的已实际交付的，即使未依法发生所有权转移，保险人也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这一规

定区分了所有权与交付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表明它否定了“所有权转移说”而采纳了“风险转移说”。 

    风险转移说可以用于妥善处理 CIF 和 FOB买卖中的一些争议。在福纠闽胜砂石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②中，保

险事故发生后直至诉讼当时，原告仍持有全套正本提单以及保险单。厦门海事法院认为，原告在发生保险

事故时持有提单，因此对案涉货物具有所有权，当然也就具有保险利益。另一方面，尽管根据 CIF 贸易术

语，货物越过船舷后的风险由买方承担，但这是为了减少卖方在国际贸易中的风险。这是卖方的权利而非

义务。据此，原告在发生保险事故后，有权根据贸易合同的约定将风险转移给买方承担，而向买方要求支

付货款，也可以在货物的所有权未发生实际转移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承担风险，根据未背书转让的全套正

本提单及其作为被保险人的保单直接向保险人索赔。本案中，法院的结论是正确的，但说理稍显含混。我

认为，货物装船后，货物风险转由买方承担，买方享有保险利益。卖方即使持有提单，保留了货物的所有

权，也不再享有保险利益。因为按照买卖合同，卖方应当交付提单和保险单等单据，卖方交付有关单据后，

买方应当付款。另一方面，即使货物已经发生毁损灭失，如果卖方提交单据，买方也不得无理拒绝，而应

当接受并付款。可见卖方的货款是由买方“担保”的。当然，如果卖方明确不再交付提单，放弃对买方的货

款要求，则货物风险回归卖方，卖方可向承运人或保险人索赔，而买方则因丧失保险利益不得索赔。卖方

可以索赔不是因为他保有所有权，而是因为货物风险从买方回归到了卖方。类似的，在 CFR或 FOB买卖

中，货物装船后风险转由买方承担，买方可就其风险投保。如果货物因可归责于承运人的原因发生损失，

但提单尚在卖方，如何处理？有人提出疑问，如果买方可以向保险人索赔，保险人赔偿后则可代位买方向

承运人索赔，则承运人可能遭遇双重索赔，因为卖方持有提单，也有权向承运人索赔。另一方面，如果以

买方尚不持有提单，保险人赔偿买方后不得代位向承运人索赔，虽可避免承运人遭到重复索赔，但保险人

的代位权如何保障？对此问题，如果坚持所有权转移说，就会陷入以上困境。相反，如按风险转移说则不

难解决。只要卖方向承运人索赔，这就表明卖方不想交付提单要求买方付款，这时货物风险转回卖方，买

方丧失保险利益，不得向保险人索赔，也就不会产生保险人代位问题。可能又有疑问：卖方能否向保险人

索赔？初看是不能的，因为卖方没有投保。但借助保 

①Robert Merkin, A Report for the English and Scottish Law Commissions on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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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Law Reform. http://www.lawcom.gov.uk/docs/merkin_report.pdf。 

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3）闽经终字第 232号（2003年 12月 9 日）。 

险合同随保险标的即货物风险转移的规则，在风险转回卖方的同时，保险合同可以转让给卖方，进而卖方

可以根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 

二、保险合同转让无需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协议 

    保险标的即保险标的风险转移后，保险合同是否当然随之转移？从《保险法》第 49条的规定看，答案

似乎是肯定的。这与英国的做法不同。英国 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 15条规定：被保险人若转让或出让

其保险标的利益，他并不因此将其保险合同下的权利转让给受让人，除非他与受让人订有这种明示或默示

协议。但本条规定不影响因按法律而进行的保险利益转让。第 51条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已经放弃或丧失保

险标的利益，且在此之前或当时未明示或默示同意转让保险单，则随后对保险单所作的任何转让均属无效。

但本条规定不影响在发生损失之后转让保险单。 

    根据英国法，一份海上保险合同与被保险财产并不具有自然联系。即使是海上货物运输保单，也不附属

于货物本身，不随货物转让而转让。除非货物的卖方被保险人实际转让了保单，否则买方并不享有保险合

同下的利益。保险合同的转让取决于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具有该转让效果的明示或默示协议。①[JP] 

    默示协议可以蕴含在买卖合同中。例如，在 CIF 买卖，CIF 合同本身默示保单将要转让给买方。这样保

单就可在货物风险转移给买方的同时或其后转让给买方。但在 CFR或 FOB买卖，买卖合同并无此种默示，

如果由于买方合理拒收货物，货物风险转归卖方，保险合同并不能转移给卖方，除非在拒收货物前或当时

双方达成了转让保险合同的协议，而这种协议通常并不存在。 

    对于买卖合同是否默示转让保险合同的协议，英国法院采比较严格的态度。在 Rayner v. Preston案②，

火灾保险承保的一批房屋订约出售。合同签订后完成之前，建筑物因火灾毁损。买卖合同没有提到火险合

同。保险人赔偿了卖方。买方则试图要回款子，或者迫使卖方用这笔钱修理房屋。买方首先争议说，尽管

买卖合同没有具体提到保险合同，但是该合同赋予买方对于和该建筑物有关的所有合同的权利。对此，

Cotton L.J.未予支持。他说：该合同转移的是与该财产的使用有关的属于卖方的所有东西，但不包括附属合

同，而该保单就是这种合同。它没有限制或影响卖方对于出售财产的利益，或影响他执行出售合同的权利。

因为，已经承认，如果没有保险，而建筑物被焚，买卖合同也要执行。该合同也不是发生火灾修理建筑物

的合同，而是如果发生火灾，付给卖方一笔钱，而卖方可任意支配这笔钱。总之，该保险合同不是那种买

卖合同无需使用恰当措辞即可转移的合同。其次，关于卖方是不是买方的受托人，存在争议。 

    保单背书等可以表明转让保险合同的意图。英国 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 50条（3）规定：海上保险

单可以用在保险单上背书或用其他习惯方式转让。解释上，保险单背书只要表明转让保险单的意图，③并

由转让人签署，便足够了。唯一重要的是，必须清楚表明，对某人享有合同权利者向他人转让执行合同的

权利。④货物保险单大多由转让人在保险单上作空白背书转让。⑤仅仅交付保单不是习惯的转让方式。⑥

在该款不能使用的情形，则有必要遵守 1925年《财产法》第 136条规定的形式，据此如果转让则须以书面

形式进行。既然保单转让需要书面形式，最起码要用背书的方式，就此可见保单转让意图及其表现是独立

于保险利益转让协议之外的，尽管不必签署另外的文件。 

英国的规定不尽合理，它是“所有权转移说”遗留的问题。在根据所有权转移说，即使受让人负担保险标的

风险，转让人也可能在享有所有权或担保权益的情况下拥有保险利益，既然转让人自己具有保险利益， 

    ①Donald O′may & Juliam Hill, OMAY，海上保险法律与保险单，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 59页。 

    ②(1881) 18 Ch. 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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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William Brandt′s Sons & Co. v. Dunlop Rubber Co. (1905) A.C. 454 (House of Lords) Per Lord Macnaghten, 

p.462. 

    ④David Norwood & John P. Weir, Norwood on Life Insurance Law in Canad, 2nd edition, Carswell Thomson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1993, p.258. 

    ⑤Donald O′may & Juliam Hill, OMAY，海上保险法律与保险单，第 59页。 

    ⑥Baker v. Adam (1910) 15 Com Cas 227; Safadi v. Western Assurance Co. (1933) 46 Ll LR 140. 

他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保险合同，是否转让保单应当出于自己的需要和意愿。然而，依据“风险转移说”，

由于保险标的风险已经全部转归受让人，转让人保留保险合同，不愿转让，就失去了合理的前提。英国的

规定会给交易带来不便或导致重复保险。例如，在 CFR或 FOB买卖，买方拒收货物，货物风险转归卖方

承担，而双方通常不会在此之前或当时达成转让保险合同的协议，如不强制保险合同转让给卖方，则卖方

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就要迫使卖方自行投保，从而造成重复保险。因此有必要强制转让保单。在强制转让

体制下，受让人可以询问转让人是否投保，向哪家保险公司投保。对于受让人的询问，转让人应当答复，

以便受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至于转让人的已经支出的保费，受让人应当予以补偿。实际上，澳大利亚《保

险合同法》、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都没有要求转让人和受让人在保险标的转让协议之外另行达成转让

保险合同的协议。我国的保险法也无这样的要求，这既有力地配合了保险标的的转让，也顺应了保险法的

发展方向。保险标的转让的原因分为法定原因和意定原因。前者是指因被保险人死亡或破产保险标的转让。

在法定转移，法律强制保险合同随保险利益转移。在意定转移情形，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但目前的趋

势是越来越多的立法将意定转移按法定转移处理，明确规定保险合同随保险标的转让，而不提是否要求存

在保险合同转让协议。① 

    三、保险合同转让后保险人可依法进行风险管理 

    财产保单不是保财产不受损害，而是保被保险人不受损失。②财产保险是个性化保险。保险人确定保费

时需要考虑与财产以及被保险人相关的特定风险。被保险人必须在个性、道德品质、信用等方面符合承保

条件。③ 

    由于保险合同是高度个性化的合同，它原则上不能转让。④除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外⑤，任何转让都需要

保险人的同意。但是，考虑到保险人出具保险合同过户批单通常晚于财产转移时间，如果在此期间发生保

险事故，保险标的受让人不能获得保障，因此法律规定受让人取得保险利益时，保险合同随即转让给受让

人。但是法律又赋予保险人其后管理或控制风险的权利，即被保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在一

定情形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其结果是保险合同不能真正转让，因为保险人仅在相当于创设一个新合同或合同更新的情况下才会同意

合同“转让”给新的被保险人。⑥换言之，它相当于受让人与保险人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同，而转让人与保险

人之间的合同失效。⑦更新的方式可以是对原保单不做任何变动；批注增加保费或特别约定，但不影响与

原保单的同一性；解除原合同，重新签订。 

    这在保险立法中有所体现。例如，韩国《商法典》第 726条之 4 规定：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转让汽

车时，受让人只有在保险人同意的情形，才可承继因保险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我国《海商法》第 230

条规定：因船舶转让而转让船舶保险合同的，应当取得保险人同意。未经保险人同意，船舶保险合同从船

舶转让时起解除。 

    我国新《保险法》第 49条也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

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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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

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

险金的责任。新《保险法》首先区分了危险增加本身和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及违反通知义务的后果。其次新

《保险 

①日本《商法典》第 650 条第 1款；韩国《商法典》第 679 条第 l 款。 

②Sadler′s Company and Badcock, (1743) 1 Wils. KB 10, p.10; 95 ER 463, p.463. 

③George E. Rejd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4th,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s 

1992), p.81. 

④Poh Chu Chai,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Law, 5th edition, Butterworths Asia, 2000, p.1193. 

⑤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 50条。国际贸易的性质以及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标准格式要求海上保单

自由转让。 

⑥John Birds, Birds′ Modern Insurance Law, 5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1, p.172.  

⑦Digby C. Jess, The Insurance of Commercial Risks Law and Practice, 2nd edition, Butterworths (London), 1993, 

p.15. 

法》明确了保险人同意或不同意继续承保情形的具体规则。最后限定了保险人采取对策的时间。但须指出，

第 49条与第 52条①不尽协调。其一，二者规范的都是危险变动，前者是特殊情况，后者是一般情况，因

此应将第 52条置于第 49条之前，而非相反。其二，按第 52条，通知义务是约定的，而按第 49条，通知

义务是法定的。实际上，有立法例在危险增加一般条款中规定通知义务是强制性的。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

第 59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合同内所载增加危险的情形应通知的，应于知悉后通知保险人。其三，第 49

条限定保险人在获得通知后的一定期间内做出应对，而第 52条没有这样的限制。但是，有立法例在危险增

加一般条款中规定这一期间。《欧洲保险合同法重述》第 4:203条规定：如果保险合同规定危险增加保险

人有权终止合同，终止权应在保险人知道危险赠加或危险增加对保险人显而易见时起 1 个月内以书面通知

保单持有人的方式行使。 

    四、保险合同转让不能替代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 

    我国《保险法》仅规定了保单转让，而没有涉及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但保险金请求权当然可以转让。

②保单转让不同于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1）保险合同转让是保险合同所有权利义务的转让，即受让人取

代原被保险人成为被保险人。③有效的转让使得受让人有权索赔，使得保险人无需转让人的介入即可履约

解除责任。另一方面，对于转让时的保险费，德国《保险合同法》第 69条第 2 款规定，让与人和受让人负

连带责任。同样，我国《海商法》第 229条规定：合同转让时尚未支付保险费的，被保险人和合同受让人

负连带支付责任。保险金请求权转让仅仅是应付保险金的转让。保险人只有向受让人付款才能解除保险人

的责任。但是，原则上只有转让人才有支付保费的义务。（2）保单转让中，受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保

险利益。在保险金请求权，却无此要求。也正因此，保险合同只能转让给保险标的受让人。保险金请求权

通常可以用来保护无担保的债权人。（3）保单转让必须而且必然与保险标的转让同步。保险金请求权则可

在损失发生前后转移。④损失发生前的是“先行转让”。保单中的“损失支付条款”规定的就是先行转让。（4）

对于某些保险，转让保单完全不可能，⑤或不经保险人同意是不可能的。转让保险金请求权，尽管必须通

知保险人，⑥但通常无需保险人同意。⑦因为这种转移引发的道德风险较低。保单中的禁止转让条款也不

得影响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因为禁止条款是为了避免保险人承担不同于预期的风险，而转让保险金请求

权并没有改变保险人打算承担的风险，而仅仅改变了保险人的履行对象。⑧（5）在保单转让，受让人从保

险人获得的赔偿应当按照受让人遭受的损失计算。如果受让人获得赔偿超过了他的实际损失，他不得代转

让人保有超出部分。在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转让人仍是被保险人。赔偿的基础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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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

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

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

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②责任保险中不应存在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原因在于：（1）为了保护第三方受害人。（2）事故发生

前，保险金无法确定，无法转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应当付给第三人。陈新：保险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 125页。 

    ③Francis Tierney & Paul Braithwaite, A Guide to Effective Insurance, 2nd edition, Butterworth Canada Ltd., 

1992, p.13. 

    ④Cf. Tailby v. Official Receiver (1883) l 3 App. Cas. 523; Peters v. General Accident Fire & Life Assurance 

Corp. Ltd ［1937］ 4 All E.R. 628, per Goddard J. 

    ⑤有的保单禁止在保险期间转让保险标的。有的禁止遗嘱或通过法律转移之外的转让。在海上保险，除

了在保赔保险领域，当今使用的标准英语格式海上保险单，禁止转让的条款相当罕见。然而，如在本章后

段所示，协会船舶定期保险条款长期以来含有一条款规定，未经保险人同意，因船船所有人，管理人或船

级变更，而转让船舶保险单无效。Donald O′may & Juliam Hill, OMAY，海上保险法律与保险单，第 60页。 

    ⑥为了约束保险人，并使其有责任直接向受让人支付，必须向保险人发出通知。否则，受让人只能要求

转让人向保险人提出请求。 

    ⑦Re Turen (1888) 40 Ch. D. 5；Vijayalakshmi Venugopal, Assignments in Insurance Law, ［2002］ JMCL 2. 

    ⑧Elat, Imc. V. Aetna Cas. & Sur. Co. (1995). 

让人的损失。①（6）在转让保单，此后发生的对于被保险人的抗辩不能对抗受让人。在转让保险金请求权，

则此后发生的对于被保险人的抗辩可以对抗受让人。但是，不论转让保单还是保险金请求权，受让人的权

利都受制于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抗辩，即使受让人获得保险是善意的、支付了对价的，而且对引发保险人

抗辩的事实并不知情。②因此，转让人违反告知，保险人可以解除对受让人的责任。转让人违反先决条件

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对受让人的责任。另外，转让人在转让前凿沉船舶、被保险人受第三方补偿从而没有

损失、由于被保险人是敌人从而保险合同无效等也可对抗受让人。③当然，不管何种转让，受让人可以在

保险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受抗辩，而使受让人的地位优于转让人。④ 

保险标的转让导致保险合同转让，保险金请求权必然转让，没有单独转让的余地。然而，如果不转让保险

标的，则不妨保险金请求单独转让。加之，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可以适用于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等情形，而且

其要件与后果均与合同转让不同，因此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对此，保险法应当设置一些专门条款予以规范。 

    Abstract：On  February  28,  2008,  the  7th Session of the 11th People′s Congress 

approved  amendments  to the Insurance Law. The newly addition provision on transfer  of  insurance contract 

with the transfer of the insurance subject matter  caught  wide attention. However, more clarification should be 

made, namely,  what  is the exact definition of the transfer of insurance subject matter, whether the insured and 

the transferee should reach prior agreement for  insurance contract transfer, how does the insurer manage the 

insurance risk  after transfer of insurance contract, can insurance contract transfer 

replace  transfer  of  insurance  benefit  claim  right,  etc.  This paper elaborated on these questions and put 

forth the author′s view points. 

Key words：insurance  subject  matter;  insurance  contract; insurance benefit claim right;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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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在下列两种情形，受让人可以优于转让人：（1）如果像火灾保险一样已经获得了保险人对“转让”的同

意，而且法庭推断保险人已经完全与“受让人”达成了一项新的合同（但依据的是原合同条款）。（2）保险

合同约定受让人不受抗辩。克拉克，保险合同法，第 179页。 

 


